
的u
h
v
d
h
v
4
h
v
G
P
A
P
A

心h
v
d
h
v
d
h
v
G
h
v
d
h
v
4
h
v
d
h
v
d
h
v
d
h
v
d
h
v
d
h
v
4
h
v
d
h
v
A
h
v
G
h
v
d
h
v
4
h
v
d
h
v
d
h
v
d
h
v
4
h
v
d
h
v
4
0
4
h
v
4

。

4
h
v
4
h
v
4
h
v
4
h
v
A
H
V
4
0
4
h
v
A
N
V
4

。

4
h
v
d
h
v
尬
。
d
h
v
A
h
v
4
h
V

M守
們
缸
片
V
d
c
d
σ♂A
v
d刃♂0
3月
v
d
A
v
d

月
v
d月v
g
σ♂
刃d
A
v
d
A
v
d

月
V
J
O
刃
♂o
d
A
v
d
A
v
d
A
v
d
A
V
3

月V
甘
心σ♂
A
v
d
A
v
d

刃
♂A
v
d
o
d
刃

d
A
v
d
川
v
m心
刃
♂A
v
d
月
V
J
U
Q
♂
4
3。
♂
刃d
A
v
d
A
V
O
d
A
v
d
o
d
A
V

「
社
會
工
作
實
習
教
育
督
導
研
討
會
」
記
錄
柳
家
琴

G
h
v
d
h
v
d
h
v
A
h
v
d
h
v
d
h
v
4
h
v
4
h
v
d
h
v
d
b
4
h
v
d
h
V
A
h
v
4
h
v
4
h
v
A
h
v
4
h
V
A
h
v
A
K
V
4
h
v

月
U
h
v
d
h
v
4
h
v
d
h
v
A
h
v
d
h
v
d
h
v
A
h
v
d
h
v
d
h
v
A
h
v
d
h
v
4
h
v
A
K
V
A
h
v
G
h
v
d
h
v
G
h
v
4
h
v
d
h
v
d
h
v
G
h
v
d
h
v
A
h
v
4
h
v

♂
o
d。
♂A
V
J
U
A
v
d
o

♂
刃
♂O
J
u
o
d
o
d
A
V
3

月
v
d
c
d
σ♂o
d
d
-心。d
o
d
A
V
J
U
C
J
U

月
v
d
o甘
心
刃
廿
B
A
V♂刃3
月
v
d
A
v
d

刃

d
月
v
d
o
d刃
♂ο
d
o
d
o
d
o
-
心
。
♂
刃
甘
心
σ
d
o
d
A
v
d
A
v
d
A
V

♂
A
V
J
U
A
v
d

刃
廿
心
。

一
、
宗
旨.. 

交
換
社
會
工
作
實
習
指
導
經
驗
，
充
實
社
會
工

作
實
習
教
育
督
導
技
能
，
以
強
化
社
會
工
作
實

習
教
育
內
容
。

二
、
時
間
.. 

七
十
八
年
六
月
十
日
(
星
期
六
)
早
上
八
點
三

十
分
至
下
午
五
點
三
十
分
。

三
、
地
點.. 

台
灣
大
學
法
學
院
國
際
會
議
廳
。

四
、
主
辦
單
位
.. 

國
際
社
會
福
利
協
會
中
華
民
國
總
會

台
灣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
東
海
大
學
社
會
工
作
學
系

師
範
大
學
社
會
教
育
學
系

東
吳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
中
興
大
學
社
會
學
系

實
踐
家
專
社
會
工
作
科

文
化
大
學
社
會
工
作
學
系

輔
仁
大
學
社
會
工
作
學
系

五
、
協
辦
單
位
.. 

中
國
社
會
學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委
員
會

六
、
出
席
人
員
及
分
組
討
論
名
單
(
依
姓
氏
筆
割
排
列
)

村
社
會
工
作
行
政
組

主
持
人.. 

蕭
孟
珠
(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)

王
盼
(
紅
十
字
會
)

王
淑
珍
(
梢
基
會
)

王
培
勳
(
台
大
社
會
)

李
朔
(
台
南
縣
政
府
)

李
明
政
(
東
吳
社
會
)

月九年八十七國民華中



李
鍾
元
(
中
與
社
會
)

呂
淑
蘭
(
桃
園
縣
政
府
)

余
漢
儀
(
台
大
社
會
)

林
平
洋
(
省
政
府
社
會
處
)

林
清
賜
(
基
督
教
漁
民
服
務
中
心
)

林
勝
義
(
師
大
社
教
)

洪
茂
松
(
導
航
基
金
會
)

孫
健
忠
(
中
與
社
會
)

陳
彩
秋
(
嘉
義
縣
政
府
)

陳
佩
明
(
高
雄
縣
政
府
)

掏
蕃
瀛
(
東
海
社
工
)

張
美
鈴
(
高
市
社
會
局
)

張
煜
輝
(
內
政
部
社
會
司
)

廖
佳
麗
(
高
雄
縣
政
府
)

蔡
秋
權
(
文
化
社
工
)

賴
兩
陽
(
社
區
發
展
中
心
)

叫
綜
合
醫
療
社
工
組

主
持
人.. 

田
麗
珠
(
陽
明
醫
臨
)

王
莉
莉
(
婦
幼
醫
院
)

李
惠
美
(
台
大
社
服
)

李
雲
裳
(
東
海
社
工
)

林
輝
美
(
台
中
榮
總
)

周
玲
玲
(
東
海
社
工
)

黃
月
昭
(
國
泰
醫
院
)

許
美
機
(
彰
基
社
工
部
)

陶
慧
玲
(
中
國
醫
藥
學
民
)

莫
黎
黎
(
東
吳
社
會
)

張
楣
生
(
陽
明
社
服
)

張
振
成
(
輔
大
社
工
)

馮
燕
(
台
大
社
會
)

蔡
紫
娟
(
市
立
仁
愛
醫
院
)

劉
如
斯
(
台
中
仁
愛
醫
臨
)

鄭
玲
惠
(
馬
偕
社
服
)

劉
嘉
琪
(
長
庚
社
服
)

曠
慧
君
(
台
北
榮
總
)

蘇
培
人
(
高
雄
長
庚
)

已
精
神
病
理
社
工
組

主
持
人.. 

劉
蓉
台
(
市
療
)

林
美
珠
(
三
軍
精
神
)

柯
少
華
(
桃
療
)

陳
淑
挽
(
榮
總
精
神
科
)

張
秀
桃
(
高
醫
精
神
)

張
玲
如
(
凱
旋
醫
院
)

楊
筱
華
(
市
療
)

楊
素
端
(
草
療
)

楊
韻
泉
(
東
吳
社
會
)

楊
蓓
(
中
與
社
會
)

廖
榮
利
(
台
大
社
會
)

劉
瓊
咦
(
台
大
見
心
)

林
杏
霞
(
台
中
生
命
線
)

個
兒
童
豎
家
庭
福
利
服
務
組

主
持
人.. 

廖
清
碧
(
友
緣
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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T
碧
雲
(
台
大
社
會
)

李
家
芸
(
伯
大
尼
)

胡
李
世
美
(
義
光
育
幼
院
)

洪
健
風
(
桃
園
家
抉
)

馬
宗
潔
(
東
吳
社
會
)

黃
秀
淑
(
北
縣
家
抉
)

黃
素
擎
(
快
樂
見
一
章
)

陳
蕾
納
(
世
界
展
望
會
)

陳
阿
梅
(
中
與
社
會
)

葉
莉
薇
(
東
門
國
小
)

游
淑
貞
(
北
市
家
抉
)

濤
貞
吟
(
賽
珍
珠
)

劉
可
屏
(
輔
大
社
工
)

闕
雲
琴
(
友
緣
)

簡
春
安
(
東
海
社
工
)

國
青
少
年
福
利
服
務
組

主
持
人.. 

吳
嬌
娥
(
少
輔
會
)

王
行
(
東
吳
社
工
)

王
有
倫
(
泰
山
高
中
)

余
玉
珠
(
勵
友
中
心
)

李
淑
娟
(
文
化
社
工
，
」

李
明
珠
(
金
睦
女
中
)

周
震
歐
(
文
化
社
工
)

沙
依
仁
(
台
大
社
會
)

陳
圭
如
(
中
輿
社
會
)

許
臨
高
(
輔
大
社
工
)

張
乙
(
台
中
地
院
)

程
玲
玲
(
中
與
社
會
)

劉
英
台
(
敦
化
圈
中
)

鄭
麗
珍
(
台
北
家
扶
)

賴
淑
霞
(
東
海
社
工
)

蕭
秀
玲
(
少
輔
會
)

制
工
業
社
工
、
老
人
社
工
、
錢
障
福
利
服
務
組

主
持
人.. 

蘇
麗
瓊
(
台
南
教
養
院
)

王
麗
華
(
瑞
復
益
智
)

方
鴻
運
(
翠
柏
新
村
)

任
佩
玉
(
中
與
社
會
)

林
美
專
(
伊
甸
)

林
淑
芳
(
第
一
兒
童
)

林
碧
學
(
陽
光
文
教
)

周
麗
鍾
(
振
興
復
健
)

唐
鳳
儀
(
台
北
仁
愛
之
家
)

秦
丈
力
(
台
大
社
會
)

徐
月
美
(
浩
然
敬
老
院
)

曾
國
正
(
南
投
啟
智
)

張
自
(
啟
明
學
校
)

蔡
德
富
(
東
元
觀
音
廠
)

謝
燈
材
(
陽
明
教
養
院
)

蘇
耀
燦
(
松
柏
廬
)

蘇
景
輝
(
輔
大
社
工
)

張
隆
順
(
輔
大
社
工
)

七
、
籌
備
王
作
小
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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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
召
集
人
.. 

許
臨
高
(
輔
大
)

顧
問•. 

王
一
培
勳
(
台
大
)
、
李
鍾
元
(
中
與
)

接
待
組•. 

莫
黎
黎
(
東
吳
)
、
陶
蕃
瀛
(
東
海
)

議
事
組.. 

秦
丈
力
(
台
大
)
、
楊
蓓
(
中
輿
)

轉
發
組.• 

張
振
成
(
輔
大
)

連
踏
人.. 

李
秀
慧
(
輔
大
)
、
張
淑
美
(
輔
大
)

接
待
同
學
.. 

鄭
美
玲
林
莊
陳
信
宏

林
麗
美
高
瓊
悅
柳
家
琴

自
乃
丈
賞
美
旭
劉
美
美

許
慧
香
黃
志
鵬
倪
寶
彩

余
佳
珍
(
輔
大
學
生
)

閉
幕
式

主
持
人.. 

饒
理
事
長
穎
奇
(
王
培
勳
教
授
代
)

協
岡
主
持
入.. 

許
主
任
臨
高

就
…-
t
一
口

許
主
任
臨
高
致
歡
迎
詞

輔
大
社
工
系
於
去
年
十
月
一
日
與
中
華
民
國
社
區
發
展
訓
練
中
心
合
辦
「
全
國
社
會

工
作
實
習
教
育
研
討
會
」
'
邀
請
國
內
各
大
專
院
校
社
會
工
作
系
(
組
、
科
)
負
責
擔
任

實
習
課
程
的
老
師
，
就
圍
內
社
會
工
作
實
習
有
關
專
項
子
以
討
論
。
於
當
日
會
議
結
束
前

，
與
會
老
師
們
建
議
成
立
一
個
臨
時
性
的
後
續
工
作
小
組
，
就
當
天
會
議
所
探
討
的
問
題

，
作
進
一
步
的
研
究
和
發
展
。
工
作
小
組
成
員
為
來
自
不
同
學
校
的
老
師
計
十
五
位
，
一

共
分
成
了
三
個
不
同
方
向
來
進
行
，
分
別
為•• 

實
習
學
生
評
量
表
製
作
、
機
構
實
習
手
加

編
製
及
針
對
路
構
需
要
舉
辦
系
列
研
討
會
。

本
次
研
討
會
的
舉
辦
，
乃
後
續
工
作
小
組
工
作
目
標
之
一
，
實
基
於
一
個
理
念
，
那

就
是
學
校
非
常
感
謝
機
構
常
年
提
供
學
生
實
習
機
會
，
也
十
分
肯
定
接
構
在
協
助
學
校
培

育
後
進
貨
務
學
習
的
貢
獻
，
思
索
結
合
校
際
的
力
量
，
為
擴
構
做
些
事
情
。
在
此
理
念
的

支
持
下
，
八
所
大
專
院
校
與
國
際
社
會
福
利
協
會
中
華
民
國
總
會
，
合
辦
「
社
會
工
作
實

習
教
育
督
導
研
討
會
」
'
這
是
初
次
的
嘗
試
，
希
望
彼
此
在
分
享
經
驗
之
餘
，
也
能
了
解

下
次
再
辦
類
似
研
討
活
動
時
，
一
該
朝
什
麼
方
向
努
力
。

謹
此
萬
分
感
謝
籌
備
工
作
小
組
所
有
老
師
們
，
及
負
責
打
雜
記
錄
的
泊
位
輔
大
社
工

系
即
將
升
大
四
的
同
學
們
，
對
研
討
會
所
付
出
的
心
力
。

壹
、
督
導
關
係
與
督
導
理
論

專
題
演
講

主
持
人.• 

周
主
任
震
歐

主
講
人
﹒
﹒
武
自
珍
教
控

講
題•• 

實
務
督
導
中
的
人
際
關
係

講
詞
肉
容.. 

(
請
參
閱
本
期
季
刊
論
著
欄
)

第
一
次
專
題
討
論

主
題.. 

小
組
督
導
計
劃
與
執
行

引
言
人
﹒
﹒
鄭
麗
珍
小
姐

主
持
人
﹒
﹒
筒
主
任
春
安

記
錄
﹒
﹒
余
佳
珍

4刷
一
盲
目

小
組
團
體
著
重
在
成
員
之
間
的
互
動
，
團
體
過
程
是
一
有
趣
的
過
程
，
藉
由
不
同
意

見
的
表
達
，
避
免
盲
點
的
產
生
，
集
思
廣
益
，
是
一
種
民
主
分
享
的
過
程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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固
體
過
程

、
準
備
階
段•• 

ω
團
體
成
員
的
同
質
性

例
如

.. 
全
是
實
習
學
生
或
新
進
社
工
員
，
針
對
不
同
對
象
，
將
有
不
同
的
督
導
計

學
章
。

ω
人
數

六
到
八
人
最
恰
當
，
成
員
可
有
較
頻
繁
的
互
動
、
若
在
十
人
以
上
，
則
可
能
產
生
次

團
體
，
團
體
領
導
者
要
試
著
找
出
只
是
宮
門
間
。
口
。

叫
團
體
進
行
的
次
數

次
數
多
，
督
導
計
劃
可
細
分
化
;
次
數
少
，
則
不
宜
。

叫
場
地

場
地
運
用
，
應
配
合
團
體
議
程
的
進
行
。

叫
結
構
與
非
結
構
的
督
導

視
督
導
的
特
性
、
風
格
而
定
。

制
實
習
生
的
自
傳

可
提
供
督
導
為
未
來
督
導
計
劃
的
參
考
;
例
如•• 

學
生
的
家
庭
背
景
、
生
活
經
驗
、

過
去
實
習
經
驗
，
這
些
常
會
帶
到
實
習
過
程
中
。

一
寸
進
行
階
段•. 

可
分
初
期
、
中
期
、
末
期
。

ω
初
期
l
l

懷
疑
和
依
賴

此
期
間
學
生
常
急
於
表
現
自
己
處
理
個
案
的
能
力
，
或
只
問
一
些
有
關
機
構
的
問
題
，

詰
間
機
繕
社
工
員
對
集
主
的
態
度
，
因
此
督
導
要
製
造
一
個
安
全
的
氣
氛
，
讓
學
生
自
由

自
在
地
提
出
自
己
的
意
見
和
看
法
，
或
將
學
生
間
的
問
題
拋
回
團
體
，
促
進
團
體
的
互

動
。ω

中
期
|
|
情
感
與
任
務
並
重

此
期
督
導
要
營
造
解
決
問
題
的
氣
氛
，
團
體
是
成
員
所
共
有
，
團
體
成
員
可
一
起
來

解
決
問
題
。

ω
末
期
|
|
i
結
束
與
回
饋

末
期
學
生
心
情
錯
綜
複
雜
，
或
者
鬆
一
口
氣
，
或
者
依
依
不
捨
，
而
且
2

月
的
轉

〈
刀
，
常
使
學
生
產
生
罪
惡
感
，
覺
得
g
m
巾
被
自
己
實
驗
，
督
導
要
協
助
處
理
這
情

緒
。
此
期
社
工
員
須
製
造
「
天
下
無
不
散
的
娃
席
」
使
大
家
更
珍
惜
剩
餘
相
聚
時
間

，
不
要
一
冉
引
發
新
的
問
題
。

*
討
論
部
份
(
略
)

第
二
次
專
題
討
論

主
題
﹒
﹒
個
別
督
導
計
劃
與
執
行

引
言
人
﹒
﹒
林
輝
華
大
小
姐

主
持
人
•• 

沙
依
仁
教
授

記
錄
﹒
﹒
許
慧
香

主
持
人
•• 

(
略
)

引
言
人
•• 

本
專
題
的
重
點
|
|
l
實
習
學
生
的
個
別
督
導
，
一
該
督
導
此
一
一
什
麼
?
要
如
何
督

導
?
宜
說
個
別
需
要
，
給
子
深
入
的
指
導
、
建
議
，
要
考
慮
到
以
下
我
點

•. 

、
目
的•• 

目
標
定
位
是
首
先
值
得
思
考
的
問
題
。
個
人
的
經
驗
是
把
它
定
位
在
學
生
要
在
這
機

構
中
實
習
社
工
員
在
機
構
中
的
角
色
，
及
如
何
執
行
功
能
。

二
、
時
間.. 

呵
，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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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
多
少
時
間
才
能
達
到
機
構
想
要
給
學
生
的
，
及
達
到
教
育
的
功
能
，
這
是
督
導
應

要
考
量
的
。

在
時
間
方
面
必
須
考
量
以
下
三
方
面
﹒
.

ω
給
予
學
生
最
基
本
的
指
導
，
所
需
的
時
間
是
多
少
?

ω
配
合
學
生
個
別
需
要
可
以
給
多
少
時
間
?

ω
督
導
本
身
可
以
給
學
生
多
少
時
間
?

除
了
在
督
導
會
議
上
確
定
定
期
安
排
的
時
間
外
，
還
要
考
慮
到
學
生
可
能
會
有
臨
時

的
狀
況
發
生
了
可
能
需
要
與
督
導
討
論
，
所
以
要
視
賞
際
需
要
在
定
期
安
排
外
，
給

予
學
生
另
外
的
時
間
。

三
、
場
所
.. 

場
所
的
安
排
也
是
要
考
慮
到
的
一
點
，
物
理
璟
境
是
否
舒
適
?
是
否
不
受
干
擾
?
讓

學
生
有
受
重
視
之
惑
，
令
學
生
領
會
這
是
專
業
工
作
，
進
而
產
生
專
業
認
同
及
專
業
一
意
識

，
所
以
場
所
安
排
被
列
為
很
重
要
的
考
慮
。

四
、
督
導
內
容
.• 

側
重
點
內
容

L

臨
床
服
務
之
實
施
﹒
.

實
習
不
是
觀
摩
，
重
要
的
是
給
予
學
生
去
傲
的
纖
會
，
所
以
臨
床
是
督
導
的
重
點

;
著
重
服
務
對
象
對
其
問
題
的
了
解
程
度
，
及
提
供
服
務
時
是
否
遵
從
纖
構
的
要

求
?
是
否
符
合
機
構
的
政
策
、
職
責
範
圈
?
資
源
的
運
用
?
工
作
方
法
?

.••.•.• 

等

，
這
些
都
要
針
對
學
生
的
表
現
給
予
指
導
討
論
;
這
樣
一
方
面
可
以
確
保
案
主
的

權
利
，
一
方
面
有
助
於
實
習
學
生
的
經
驗
成
長

c

么
專
業
知
識
的
運
用
•. 

就
學
生
學
到
的
原
則
、
技
術
及
使
用
情
形
進
行
討
論
，
於
不
足
之
處
予
以
充
實
。

1

專
業
技
巧
之
增
進
﹒
.

要
求
實
習
生
在
經
驗
不
足
下
要
做
到
•• 

「
完
美
」
'
是
不
太
可
能
的
，
只
是
期
望

他
們
在
接
案
、
診
斷
、
溝
通
、
團
隊
協
調
合
作

•..••• 

等
方
面
有
所
磨
練
與
進
步
。

4

專
業
的
自
我
建
立
﹒
.

有
些
一
學
生
提
供
服
務
時
，
會
將
自
己
的
情
緒
、
價
值
觀
帶
到
服
務
上
;
透
過
督
導

使
學
生
對
自
己
的
情
緒
及
價
值
觀
能
有
更
進
一
步
的
了
解
及
反
省
。

F
h心
專
業
精
神
之
培
養
﹒
.

這
點
所
指
的
是
倫
理
、
規
範
的
遵
守
、
對
工
作
的
敬
業
程
度
、
工
作
熱
忱
及
對
工

作
責
任
感
的
培
養
。

因
階
段
內
容•• 

不
同
的
階
段
有
不
同
的
要
求
、
不
同
的
重
點
•• 

L

定
向
階
段
﹒
.

是
預
備
時
期
，
一
起
與
學
生
確
定
督
導
目
標
、
方
向
。

么
實
務
階
段
﹒
.

實
際
操
作
階
段
，
從
事
對
案
主
的
服
務
，
著
重
對
問
題
與
技
巧
上
的
指
導
。

1

結
束
階
段
﹒
.

針
對
學
生
與
案
主
專
業
關
係
的
結
束
，
及
學
生
與
督
導
教
與
學
關
係
之
結
束
。

五
、
教
材•. 

側
，
面
資
料

針
對
學
生
所
觀
察
或
個
人
心
得
、
感
受
，
做
成
書
面
記
錄
，
依
此
來
做
一
些
一
討
論
，

將
會
是
個
很
好
的
教
材
來
源
。

間
設
備

如
錄
音
帶
、
錄
影
帶
及
學
面
鏡
的
使
用
，
就
實
際
運
作
的
狀
況
來
討
論
。

六
、
方
式.. 

川
直
接
指
導
+
刀
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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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
初
期
時
先
示
範
'
並
加
解
說
，
然
後
要
求
學
生
直
接
做
，
再
針
對
缺
失
給
予
指
導

、
糾
正
，
表
現
好
的
方
面
給
子
誇
獎
與
鼓
勵
。

間
非
直
接
指
導
方
式

刺
激
思
考
，
誘
導
學
生
分
析
與
討
論
。

七
、
協
調
、
聯
繫
.. 

協
調
學
校
與
機
構
的
分
工
方
式
及
雙
方
角
色
確
定
，
在
學
生
實
習
前
、
實
習
中
、
實

習
結
束
，
整
個
階
段
做
緊
密
的
配
合
與
討
論
;
另
針
對
學
生
在
實
際
服
務
時
產
生
的
難
題

與
其
他
單
位
做
協
調
。

八
、
經
費
預
算.. 

一
些一實
習
中
的
車
費
、
講
義
、
教
材
、
文
具
、
茶
點

•.•••. 

等
，
若
機
構
本
身
無
此
預

算
，
可
酌
向
學
生
收
費
。

九
、
執
行
注
意
事
項
.. 

川
學
生
立
學
習
態
度

關
於
學
習
動
機
、
學
習
興
趣
與
期
待
宜
在
實
習
前
加
以
了
解
，
並
在
督
導
過
程
中
隨

時
協
助
學
生
彈
性
調
整
，
以
配
合
實
際
需
要
。

問
學
生
過
去
之
經
驗
。

剛
學
生
之
能
力•• 

例
如
語
言
上
的
限
制
或
對
某
些
案
主
接
受
上
的
限
制
。

山
間
雙
方
之
關
保
。

問
學
生
學
習
成
果
的
評
估

佔
督
導
計
劃
中
很
重
要
的
一
祖
嘿
，
到
底
學
生
做
得
怎
樣
?
對
機
構
的
要
求
傲
的
如

何
?
這
些
要
與
學
生
一
起
做
仔
細
的
評
估

。
評
估
內
容
包
括
學
習
扮
演
工
作
員

的
角
色
及

個
人
成
長
，
給
予
學
生
整
個
實
習
階
段
的
回
饋
。

貳
、
分
組
討
論
與
綜
合
討
論
分
組
報
告

社
會
工
作
行
政
組

主
持
人•• 

蕭
孟
珠
小
姐

報
告
人
﹒
﹒
張
隆
順
教
授

記
錄•• 

倪
寶
彩
、
林
麗
美

一
、
實
習
的
學
生
常
於
實
習
結
束
後
，
建
議
機
構
能
多
提
供
個
案
、
團
體
等
專
業
的
實
習

，
對
於
行
政
工
作
則
較
不
期
待
;
事
實
上
，
社
會
行
政
工
作
亦
是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知

識
的
一
種
;
然
學
生
很
容
易
忽
略
，
由
此
可
見
學
生
、
老
師
和
機
構
有
必
要
多
溝

通
。

二
、
學
生
到
機
構
實
習
常
常
會
因
為
知
識
不
足
，
如
相
關
法
令
、
福
利
措
施
等
，
而
需
花

很
長
的
時
間
去
了
解
，
然
因
熟
悉
度
不
夠
機
構
亦
會
擔
心
是
否
能
夠
把
個
案
交
給
學

生
，
所
以
希
望
學
校
在
送
派
學
生
到
機
構
之
前
，
增
開
一
些
資
源
、
福
利
現
況
的
課

程
，
另
外
對
於
一
些
相
關
科
系
，
如
兒
福
、
社
教
系
等
學
生
而
言
，
除
了
專
業
的
領

域
知
識
外
，
個
案
工
作
、
團
體
工
作
的
知
識

••.•.. 

更
是
不
可
缺
，
方
言
也
是
必
備

的
。

三
、
學
生
在
選
擇
機
構
實
習
時
，
機
構
可
將
年
度
計
劃
的
重
點
明
示
，
讓
實
習
學
生
更
知

道
機
構
工
作
的
趨
向
。
另
外
，
我
們
彼
此
應
落
實
質
習
制
度
，
採
行
.. 

ω
參
觀
!
l
|
了
解
機
構
的
硬
、
軟
體
設
施
和
服
務
性
質
。

叫
見
習
|
|
跟
隨
著
社
工
員
或
督
導
員
，
觀
察
、
學
習
其
專
業
技
巧
。

ω
實
習
!
|
|
實
習
生
親
自
來
提
供
服
務
。

運
用
以
上
三
個
步
驟
來
促
使
實
習
工
作
更
加
落
賞
，
這
也
與
學
校
課
程
安
排
有
相
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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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
要
的
關
聯
。

四
、
實
習
的
目
標
廣
度
、
深
度
常
常
會
因
機
構
、
學
生
的
期
待
而
一
意
見
紛
歧
，
所
以
常
常

出
現
一
個
問
題
是•. 

實
習
的
目
標
是
以
學
生
期
待
為
主
，
還
是
以
機
構
為
主
。
針
對

此
點
，
可
於
大
一
時
著
重
機
構
參
觀
，
以
了
解
不
同
的
社
會
福
利
服
務
機
構
的
工
作

內
容
或
其
他
設
備
，
而
於
大
二
時
則
可
鼓
勵
學
生
實
地
見
習
社
工
員
的
工
作
，
這
兩

點
可
以
滿
足
到
廣
度
的
需
求
;
至
真
正
實
習
時
，
就
不
需
花
太
長
的
時
間
去
了
解
機

構
，
而
可
以
較
深
入
的
學
習
接
案
、
帶
團
體
，
方
案
設
計
的
知
識
。

五
、
社
會
工
作
的
教
育
者
經
常
傾
向
的
教
導
學
生
一
個
理
想
的
社
會
工
作
模
式
，
然
而
在

台
灣
今
臼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程
度
不
足
的
狀
況
下
，
社
會
工
作
實
習
教
育
的
目
標
，
可

以
韌
更
接
近
現
狀
的
方
式
予
以
施
行
，
也
就
是
讓
學
生
去
經
驗
現
階
段
旺
有
的
社
會

工
作
，
讓
學
生
能
夠
了
解
實
際
的
狀
況
，
將
自
己
的
專
業
知
識
期
待
和
實
習
經
作
一

個
整
合
，
而
不
是
要
他
們
到
機
構
去
找
尋
一
份
「
理
想
的
社
會
工
作
模
式
」
;
因
此

接
構
也
不
必
感
覺
壓
力
沈
重
。

綜
合
醫
療
社
工
組

主
持
人•• 

自
麗
珠
小
姐

報
告
人
﹒
﹒
王
莉
莉
小
姐

記
錄•• 

黃
美
旭
、
林
麗
美

一
、
督
導
內
容

ω
同
意
個
別
督
導
引
言
人
所
提
出
的
五
個
重
點
。

叫
成
長
是
三
連
串
的
，
過
程
，
學
校
與
機
構
皆
有
責
任
，
實
習
過
程
引
發
學
生
再
次
深
入

的
自
我
認
識
。

二
、
收
費
問
題

本
組
成
員
中
十
分
之
六
向
一
意
，
同
意
的
原
因

叫
保
誼
給
予
完
善
的
督
導
，
增
強
學
生
參
與
實
習
的
責
任
。

ω
取
之
學
生
，
用
之
學
生
。

ω
收
費
示
意
義
，
在
某
些
醫
院
，
形
式
一
一
意
義
大
於
實
質
意
義
，
因
為
賞
習
醫
生
、
實
習
護

士
比
自
要
收
費
，
因
此
社
工
醫
療
賞
習
生
要
收
費
，
以
確
立
在
專
業
地
位
。

ω
收
費
多
寡
，
各
醫
院
不
一
，
由
各
醫
院
視
需
要
而
訂
定
。

一
、
督
導
時
間
與
安
排

ω
期
望
學
校
積
極
參
與
。

叫
由
於
機
構
實
習
日
程
緊
湊
，
無
法
再
減
少
半
天
，
老
師
督
導
應
另
外
找
時
間
，
以
符

合
機
構
實
際
需
要
。

叫
同
意
六
週
實
習
實
在
不
夠
，
但
對
於
實
習
六
遇
或
七
週
'
未
有
定
論
，
因
為
實
習
督

導
工
作
實
在
是
一
個
不
小
的
負
擔
。

精
神
病
理
社
工
組

主
持
人•• 

劉
蓉
台
小
姐

報
告
人
﹒
﹒
陳
淑
挽
小
姐

記
錄•• 

高
瓊
倪
、
林
麗
美

一
、
收
費
問
題

目
前
並
非
每
家
撥
構
都
收
費
，
而
收
費
數
目
也
無
統
一
標
準
。
實
習
收
費
，
一
來
是

品
質
的
保
誼
，
再
來
是
經
由
收
費
讓
學
生
體
會
其
責
任
，
另
外
在
醫
療
體
系
中
，
收
費
可

以
提
高
社
工
專
業
形
象
，
至
於
經
費
的
運
用
，
則
是
取
之
於
學
生
，
用
之
於
學
生
，
比
如

講
義
、
影
印
，
都
可
從
中
支
出
。
這
個
議
題
可
在
訂
定
合
約
時
，
雙
方
達
成
協
議
，
對
於

費
用
也
都
訂
定
清
楚
，
醫
院
在
學
生
質
習
完
畢
時
，
可
頒
發
賞
習
證
薯
。
目
前
有
此
一
一
醫
院

已
採
取
收
費
方
式
，
就
實
習
天
數
，
有
一
一
核
算
標
準
。
此
外
，
督
導
的
經
驗
不
夠
，
是
否

犧
構
督
導
可
再
回
學
校
再
教
育
呢
?
有
的
機
構
是
靠
私
人
關
係
語
學
校
老
師
定
期
來

富
民

與
大
家
一
起
分
享
討
論
。
建
議
是
否
機
構
和
學
校
能
正
式
訂
定
合
約
，
機
構
督
導
可
利
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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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校
設
備
或
有
關
福
利
，
比
方
到
學
校
借
書
，
或
在
學
校
上
課
。
這
或
者
是
一
條
可
行
的

4
造
價
止
。

二
、
學
校
教
師
角
色

就
學
校
老
師
的
角
色
，
雙
方
的
配
合
，
顯
然
有
不
同
的
看
法
。
有
的
認
為
學
校
老
師

不
易
聯
絡
，
以
至
於
無
法
和
老
師
一
起
協
助
學
生
成
長
;
有
的
人
則
認
為
其
實
也
不
需
要

常
常
和
老
師
接
觸
。
基
本
上
學
生
到
機
構
之
後
，
就
要
試
著
適
應
機
構
，
了
解
其
限
制
，

主
動
去
看
、
去
學
，
不
再
是
在
學
校
徑
，
事
事
由
老
師
解
決
。
若
真
的
有
必
要
的
話
，
學

生
盲
己
去
找
老
師
，
老
師
要
督
導
的
學
生
實
在
很
多
，
因
此
學
生
有
責
任
主
動
去
學
，
才

能
有
所
得
。
原
則
上
老
師
還
是
應
該
和
機
構
保
持
連
繫
'
知
道
學
生
的
情
形
，
但
次
數
不

必
太
頻
繁
。

一-
7
屆
談

面
談
似
乎
不
是
最
好
的
方
式
，
但
又
必
讀
這
麼
傲
。
儘
管
事
前
與
學
生
一
再
強
調
若

被
剔
除
，
不
是
他
個
人
的
問
題
，
而
是
機
構
本
身
的
限
制
，
但
還
是
會
讓
部
份
學
生
感
到

挫
折
，
甚
至
造
成
機
構
競
爭
的
行
為
。
而
學
校
配
合
的
情
形
也
造
成
了
機
構
很
大
的
悶
擾

，
例
如•. 

人
敏
、
日
期
、
條
件
等
。
在
此
有
人
提
出
了
有
教
無
類
的
原
則
，
認
為
不
如
限

定
名
額
讓
學
校
去
挑
人
，
因
為
老
師
最
了
解
學
生
。
有
教
無
類
應
該
是
一
個
很
好
的
原
則

，
誰
也
不
能
預
期
學
生
未
來
的
發
展
。
學
生
的
特
質
對
督
導
是
一
個
滿
好
的
挑
戰
，
事
實

上
整
個
賞
習
過
程
對
學
生
而
言
是
一
個
很
好
的
成
長
過
程
，
也
是
一
個
很
重
要
的
過
程
，

對
督
導
來
講
也
是
如
此
。

就
整
個
研
討
會
建
議
能
有
一
個
更
好
的
方
式
來
整
合
。
例
如
針
對
各
不
同
的
領
域
就

同
樣
主
題
分
組
討
論
，
學
校
、
撥
構
仍
可
分
組
安
排
在
一
起
。
整
體
而
言
，
這
樣
的
研
討

會
是
應
繼
續
辦
的
。

記
錄•• 

林
莊
、
林
麗
美

一
、
實
習
督
導
較
常
碰
到
的
困
難

仙
評
分
方
面
﹒
-

L

各
機
構
對
實
習
生
的
評
分
標
準
不
同
，
以
致
同
學
問
分
數
距
很
大
，
相
比
較
之
下

，
造
成
某
些
學
生
心
理
不
平
衡
。

2

某
些
機
構
給
實
習
學
生
的
分
數
全
都
一
樣
，
讓
老
師
無
法
比
較
出
到
底
誰
較
認
真

，
致
使
老
師
在
評
分
時
，
少
了
一
項
評
分
的
依
據
。

3

即
使
是
同
一
機
橫
，
督
導
不
同
，
給
分
的
標
準
也
有
差
異
。

4
.
部
分
學
校
，
在
學
生
實
習
未
結
束
前
，
分
數
已
經
打
出
來
，
使
學
生
對
日
後
的
實

習
不
負
責
任
。

ω
督
導
的
時
間
安
排
方
面
﹒
-

1

在
暑
假
中
實
習
的
學
生
，
部
分
由
於
機
構
和
學
校
的
距
離
過
遠

，
老
師
督
導
不

易
。

兒
童
暨
家
庭
福
利
服
務
組

2
學
期
中
實
習
，
部
分
機
構
困
服
務
對
象
特
殊
，
星
期
六
、
日
仍
安
排
活
動
，
此
段

時
間
無
法
讓
學
生
回
學
校
督
導
，
以
免
喪
失
許
多
學
習
的
機
會
。
但
因
學
生
分
散

在
各
機
構
實
習
，
其
他
機
構
的
休
息
日
又
恰
好
在
星
期
六
、
臣
。
因
此
學
校
老
師

督
導
時
間
安
排
上
有
困
難
，
所
以
督
導
必
須
花
較
多
的
時
間
，
個
別
分
小
組
來
督

導
。

1

部
分
學
校
一
次
實
習
時
間
只
有
一
學
期
，
似
嫌
稍
鈕
，
往
往
學
生
剛
進
入
情
況
，

實
習
就
結
束
了

。

經
過
討
論
後
，
組
員
提
出
幾
點
可
行
之
解
決
方
法
﹒
.

ω
期
望
學
校
和
犧
構
能
事
先
溝
通
，
共
同
訂
出
評
分
的
標
準
'
儘
量
做
到
公
平
與
客

觀
。

ω
學
校
老
師
對
機
構
所
評
且
旦
出
的
分
數
，
可
酌
量
調
整
。

叫
建
議
學
校
調
整
對
實
習
學
分
及
時
數
的
安
排
，
使
貨
習
能
調
整
為
一
年
，
效
果
比
較

好
。

主
持
人•• 

廖
清
碧
小
姐

報
告
人
﹒
﹒
葉
莉
薇
小
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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仙
學
校
老
師
與
學
生
完
成
實
習
督
導
後
，
希
望
能
和
機
構
分
享
。

二
、
對
本
次
會
議
的
看
法
與
建
議

針
對
第
二
個
問
題
，
組
員
對
此
次
舉
辦
此
一
性
質
會
議
，
大
致
覺
得
不
錯
，
並
提
出

幾
點
建
議
，
供
大
會
參
考
。

ω
評
價
方
面
﹒
-

L

學
校
和
機
構
有
很
好
的
機
會
能
彼
此
認
識
、
互
動
、
做
雙
向
溝
通
。

q
L引
言
方
式
、
專
題
演
講
、
及
現
場
討
論
、
安
排
得
不
錯
，
能
夠
列
出
實
際
問
題
，

並
提
出
重
點
，
做
立
刻
溝
通
。

ω
建
議
方
面
•• 

L

社
工
界
的
人
員
流
動
率
很
高
，
經
驗
不
易
累
積
，
希
望
把
所
討
論
的
內
容
及
大
會

的
決
議
，
做
成
記
錄
，
化
成
書
面
資
料
保
存
，
做
為
經
驗
的
傳
遞
。

乞
希
望
能
多
排
出
一
些
可
能
安
排
的
時
間
，
讓
機
構
有
選
擇
的
機
會
，
以
便
讓
大
多

數
的
人
可
以
來
參
加
。

正
放
寬
名
額
的
限
制
，
使
機
繕
能
派
一
人
以
上
的
人
員
來
參
加
。

4

希
望
能
多
安
排
一
些
自
由
溝
通
的
時
間

(
2
『r
z
g

而
)
，
讓
機
構
人
員
及
學
校

老
師
閉
，
彼
此
能
有
機
會
認
識
及
溝
通
。

青
少
年
福
利
服
務
組

主
持
人•• 

吳
綿
娥
小
姐

報
告
人
﹒
﹒
余
玉
珠
小
姐

記
錄•• 

王
建
文
、
林
麗
美

一
、
部
份
學
校
老
師
督
導
人
數
過
多
，
且
學
生
實
習
機
構
分
散
，
督
導
老
師
無
法
滿
足
各

個
學
生
的
需
求
，
以
致
機
構
對
學
生
督
導
工
作
負
擔
較
重
或
擔
負
全
部
督
導
工
作
。

二
、
部
份
老
師
和
機
構
之
間
的
聯
繫
稍
嫌
不
足
或
對
部
份
機
構
了
解
不
足
，
以
致
無
法
給

予
學
生
充
份
資
訊
，
完
成
實
習
前
及
過
程
中
各
種
準
備
與
需
求
。

一
二
、
機
構
本
身
因
為
服
務
對
象
及
運
作
功
能
不
同
，
對
實
習
學
生
安
排
時
間
、
方
式
與
期

待
不
同
。

四
、
建
議
學
校
督
導
與
機
構
督
導
宜
密
切
聯
繫
'
與
學
生
一
起
擬
出
黨
習
計
劃
。

五
、
對
於
機
構
不
給
子
學
生
實
際
演
練
機
會
或
不
太
重
視
督
導
，
學
校
督
導
老
師
應
與
機

構
協
調
。

六
、
讓
學
生
知
道
實
務
運
作
和
理
論
的
差
距
，
不
使
學
生
有
過
高
的
期
待
。
在
實
習
前
，

能
舉
行
說
明
會
，
告
訴
學
生
應
注
意
的
事
項
等
，
以
利
學
生
選
擇
實
習
機
構
及
作
好

心
態
上
的
準
備
。

七
、
實
習
機
構
本
身
應
有
各
項
協
助
學
生
完
成
賞
習
的
各
種
安
排
。
例

•• 

課
程
訓
練
、
個

別
和
團
體
督
導
、
實
習
總
檢
討
等
。

老
人
社
工
、
工
業
社
工
、
殘
障
一
福
利
服
務
組

主
持
人•• 

蘇
麗
瓊
小
姐

報
告
人
﹒
﹒
蘇
麗
瓊
小
姐

記
錢•• 

劉
美
美
、
林
麗
美

一
、
評
分
方
面
•• 

機
構
自
己
可
以
設
計
評
分
衰
，
因
為
只
有
機
構
知
道
學
生
實
習
此

一一
什
麼
，
可
要
求
學

校
以
此
做
為
評
分
的
依
據
;
另
外
，
機
構
也
可
與
學
校
商
討
機
構
所
打
分
數
所
占
的
比
例

，
若
機
構
本
身
沒
有
評
分
衰
，
學
校
應
於
實
習
之
前
送
到
鐵
構
，
好
讓
機
構
於
實
習
開
始

有
一
套
評
分
標
準
。

二
、
住
宿
要
求•• 

有
些
一
機
構
希
望
實
習
生
能
住
在
機
構
里
，
例
如
翠
柏
老
人
院
，
希
望
藉
由
此
便
賞
習

生
和
老
人
生
活
較
為
密
切
，
能
對
老
人
多
一
點
，
了
解
，
這
樣
對
機
構
中
的
老
人
較
好
;
關

於
這
一
點
，
希
望
能
在
實
習
前
，
學
校
能
和
學
生
有
所
溝
通
，
實
習
生
能
住
宿
者
才
接
受

實
習
。

三
、
漂
入
7
解
機
構•• 

實
習
生
在
選
定
機
構
之
前
，
應
對
機
構
的
運
作
有
整
體
的
了
解
，
或
者
實
習
前
先
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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機
構
參
觀
，
以
了
解
實
際
工
作
狀
況
，
以
免
因
事
前
不
了
解
而
於
事
後
排
斥
機
構
。

四
、
實
習
、
心
態•• 

實
習
生
常
常
認
為
接
個
案
、
做
團
體
才
叫
叫
做
實
習
、
由
於
太
過
分
強
調
專
業
而
不
願

一
意
做
許
多
「
雜
事
」
。
其
質
專
業
並
不
局
限
於
只
是
接
案
、
做
團
體
專
業
技
巧
、
原
則
都

是
不
變
的
，
只
是
呈
現
出
來
不
一
樣
罷
了
，
所
以
在
這
方
面
學
生
應
有
所
認
知
。

五
、
場
地
的
困
難
•• 

機
構
常
因
本
身
地
方
的
限
制
無
法
提
供
實
習
生
很
好
的
場
地
，
並
不
是
不
尊
重
學

生

。
有
時
候
強
調
完
備
硬
體
設
備
代
表
對
學
生
尊
重
，
並
不
是
那
麼
客
觀
，
因
為
實
習
重

於
過
程
、
機
構
雖
小
但
五
臟
俱
全
。

六
、
學
校
和
機
橫
加
強
聯
繫
•• 

部
份
實
習
學
生
的
指
導
老
師
很
少
和
機
構
連
絡
，
或
者
實
習
快
結
束
才
和
機
構
連

絡
。
使
得
機
構
無
法
將
學
生
的
實
習
狀
況
告
知
學
校
，
建
議
老
師
將
學
生
送
到
機
構
後
應

主
動
和
機
構
保
持
連
繫
，
以
了
解
學
生
實
習
狀
況
，
隨
時
和
機
構
配
合
，
建
立
一
完
美
實

習
制
度
。

七
、
對
機
構
阻
制
的
認
同
•• 

機
構
常
有
一
些
不
可
避
免
的
限
制
，
學
校
應
事
先
告
知
學
生
機
構
的
限
制
和
貧
乏
，

讓
學
生
有
預
知
的
能
力
去
認
同
機
構
的
特
質
，
而
不
是
去
「
摺
寶
」
。

八
、
時
間
分
配
•• 

特
別
是
學
期
中
實
習
，
在
時
間
上
學
生
和
機
構
往
往
有
配
合
的
困
難
，
另
外
，
夜
校

生
實
習
時
間
也
是
一
大
困
難
，
這
方
面
只
求
儘
量
依
彼
此
的
需
要
相
互
配
合
。

九
、
相
關
課
程
建
議
•• 

社
會
工
作
不
僅
只
有
專
業
技
巧
、
還
包
括
行
政
、
管
理
、
和
福
利
服
務
，
還
是
一
體

整
體
性
的
東
西
，
所
以
學
校
在
指
導
方
面
，
除
了
專
業
之
外
，
也
應
加
強
行
政
、
管
理
及

人
際
關
係
方
面
，
不
要
讓
學
生
自
命
清
高
或
只
強
調
專
業
，
應
該
在
運
作
中
體
認
服
務
工

作
。

十
、
社
工
發
展
空
間
•• 

學
校
教
育
最
好
不
要
和
現
有
的
措
施
、
機
構
隔
離
太
遠
，
因
為
台
灣
的
社
會
工
作
發

展
空
間
也
愈
來
愈
廣
。

閉
幕
式

主
持
人.. 

李
鍾
元
教
授

白
這
一
次
的
研
討
會
，
讓
我
們
有
一
個
共
識

•• 

要
想
我
們
國
家
社
會
工
作
能
夠
被
人

家
肯
定
我
們
的
成
就
，
肯
定
我
們
對
社
會
的
貢
獻
，
在
座
的
你
和
我
都
有
一
份
責
任
，
什

麼
責
任
?
就
是
要
把
實
習
教
育
充
實
好
，
使
我
們
培
養
出
來
的
社
會
工
作
員
，
能
夠
真
正

肩
負
起
專
業
的
任
務
。
我
們
之
間
或
持
有
相
反
的
一
意
見
，
或
有
互
相
覺
得
不
夠
的
地
方
，

但
都
擁
有
一
顆
相
同
心
，
就
是
讓
我
們
的
社
會
社
會
工
作
教
育
，
更
能
落
實
，
這
樣
社
會

工
作
專
業
制
度
才
能
更
加
完
善
。

後
這已本

次
研
討
會
於
結
束
前
，
留
下
了
一
個
值
得
再
討
論
的
問
題
，
那
就
是
對
於
部
份
醫

療
社
會
工
作
領
域
的
實
習
，
學
生
得
經
由
商
談
或
面
試
方
式
，
取
得
實
習
資
格
，
因
而
造

成
未
能
獲
得
實
習
攝
會
學
生
的
挫
折
。
學
校
安
排
作
業
上
困
擾
、
教
育
理
念
的
衝
突

••.•.. 

等
;
事
實
上
，
醫
療
機
構
本
身
可
能
也
存
著
某
些
困
難
。
因
研
討
會
綜
合
討
論
的
時
間
不

足
，
故
大
會
決
定
再
男
訂
時
間
談
這
個
問
題
。
個
人
也
將
再
負
責
與
其
他
籌
備
工
作
小
組

老
師
一
齊
完
成
這
件
「
會
後
會
」
的
工
作
。
目
前
打
算
先
行
搜
集
各
醫
療
機
構
及
學
校
對

這
件
事
的
看
法
與
建
議
。
於
九
月
下
旬
，
再
邀
請
有
提
供
貨
習
的
醫
療
饑
構
代
表
及
學
校

代
表
談
談
這
個
問
題
。

由
於
後
續
工
作
小
組
，
為
非
正
式
成
立
的
組
織
，
隨
研
討
會
結
束
，
將
告
一
個
段

落
。
非
常
感
謝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人
員
協
會
同
意
繼
續
辦
類
似
這
樣
的
活
動
。
誠
摯
期
待
學

校
與
機
構
間
共
同
撈
手
，
為
提
昇
園
內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教
育
水
準
而
努
力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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